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3 普考） 

共5頁 第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113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戶政 

科 目：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唐吉老師 解題 

一、A 育有一 16 歲 B 子。在未告知 A 的情況下，祖母 C 寫信給 B，表示要贈與一部機車給 B。

C 的贈與意思表示，是否生效？B 回信表示，自己尚沒有機車駕照，故拒絕 C 的好意。A 得

知後，表示可以先受贈機車，再考取駕照。B 的拒絕受赠意思表示，是否有效？（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涉及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意思表示之效力等考點，測驗考生面對未成年人

與法定代理人意思相衝突時，應如何處理，所以首應釐清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意

思表示或所受意思表示為何，進而檢視民法第 77 條以下規定，即可把握本題分

數。 

《命中特區》：民法第 77 條、第 79 條、第 1086 條。 

【擬答】 

本件祖母 C之贈與意思表示應屬有效；B子之拒絕受贈意思表示應不生效力 

按民法第 406條規定：「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

允受之契約。」；同法第 153條第 1項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

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據此，贈與屬契約行為，而贈與契約須以當事人相互對立之意思

表示合致而成立，故討論本件 B、C之意思表示效力時，自應分別檢視之，說明如后。 

祖母 C之贈與意思表示應屬有效 

按民法第 12條規定：「滿十八歲為成年。」據此，成年人除受有監護或輔助宣告者外，原則

上享有獨立作成法律行為之行為能力，是本件祖母 C若無受有監護或輔助宣告者，其所為贈

與意思表示，應屬有效。 

B子之拒絕受贈意思表示應不生效力 

按民法第 77 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

許。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同法第

79 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

承認，始生效力。」據此，限制行為能力人就「訂立」契約行為之意思表示，解釋上屬與

相對人意思表「合致」之意思表示，方有適用民法第 79 條之餘地。否則，即應回歸民法第

77 條規定之適用。是本件 16 歲之 B 子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其拒絕受贈意思表示，非屬與

相對人祖母 C 受贈意思表示「合致」之意思表示，無從訂立贈與契約，自無民法第 79 條

之適用，則應回歸民法第 77 條規定，檢視就 B 子之拒絕受贈意思表示，是否應得法定代

理人 A 之允許？ 

次按民法第 1086 條規定：「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同法第 1088 條第 2

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有使用、收益之權。但非為子女之利益，不

得處分之。」據此，父母作為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行使之界限，法無明

文。然學說上有認為得參考民法第 1088 條第 2 項規定之意旨，即法定代理人所為同意，自

應以未成年子女利益為出發點，若其同意有害其利益之虞者，自屬代理權之濫用，若相對

人係屬惡意者，則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 170 條關於無權代理之規定，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應

屬「效力未定」，須待未成年子女成年後為承認，始生效力。 

然本件 B 子拒絕受贈祖母 C 之機車，並非屬純獲法律上利益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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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拒絕受贈意思表示，依民法第 77 條本文規定，原則上應得法定代理人 A 之允許。同

時考量 A 之允許屬父母為未成年子女之同意權行使，則 A 之同意自應以 B 利益為出發

點，亦即縱使 B 現無機車駕照，但未來仍得考取駕照而使用該受贈機車，對於 B 而言即受

有法律上（生活上）之利益。因此，若 A 不允許 B 拒絕受贈意思表示，並無濫用代理權，

則使其不生效力。 

 

二、A、B 兩人結婚多年。A 疏於照顧家務，沉迷逛街購物。B 則因長期和同事相處，發生外

遇。B 請求離婚，但因 B 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因此 A 並不願意，B 只得向法院聲請裁判離

婚。法院認為，雖然 A、B 兩人婚姻關係破裂，而再無復合可能性，但外遇才是根本重要的

原因。問：B 聲請裁判離婚，有無可能？（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涉及雙方有責之配偶，是否仍須比較可歸責程度較輕者，方請求裁判

離婚？首先，考生應釐清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限制，僅屬唯一有責配偶不

得請求離婚之限制，然雙方有責之配偶部分，宜參照最高法院 112 年台上字第

1612 號民事判決進行作答即可。 

《命中特區》：民法第 1052 條、最高法院 95 年度第 5 次民事庭決議、最高法院 112 年台上字

第 1612 號民事判決、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 

【擬答】 

B請求裁判離婚應有可能 

按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規定：「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

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 

次按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節錄）：「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規定，有同條第 1

項規定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

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其中但書規定限制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原則上與憲法第

22條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惟其規定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已

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

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婚姻自

由之意旨不符。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妥適修正之。逾期未

完成修法，法院就此等個案，應依本判決意旨裁判之。」 

再按最高法院 112年台上字第 1612號民事判決（節錄）：「四、本院判斷： 法律見解歧異

經徵詢程序統一之說明。 上訴人依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本文規定，請求法院判准兩造離

婚。本庭評議後，認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即『夫妻雙方對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均須負責時，得否依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本院先前就相同事實之裁

判，係認『婚姻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於夫妻雙方就該事由均須負責時，應比較衡量雙

方之有責程度，責任較重之一方不得向責任較輕之他方請求離婚』（編按：最高法院 95年度

第 5次民事庭決議）；惟本庭認為『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均得依民

法第 1052條第 2項本文規定，請求與他方離婚』，而生法律見解歧異，乃於 112年 10月 25

日向本院其他民事庭提出徵詢。 徵詢程序完成，受徵詢之各民事庭，均採取與本庭相同之

法律見解，即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解消婚姻，未有法律規

定限制有責程度較重者之婚姻自由，雙方自均得依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

而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既經徵詢程序統

一，本庭復行言詞辯論程序使兩造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核無採取不同結論之法律上理由，自

應依該見解為終局裁判。 廢棄並自為判決（即第一審判決及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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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之訴、上訴）部分：⋯⋯。 有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

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觀同條第

2項規定自明。揆其文義，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均屬有責配偶，均

得依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本文之規定，請求與他方離婚，並不以雙方之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

要件。是法院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婚請求，毋須比較衡

量雙方之有責程度，乃屬立法形成之範疇。惟於此時，應負責任較輕之一方，非不得就其因

婚姻解消所受之損害，依法請求責任較重之他方賠償，以資平衡兼顧。 兩造婚姻關係僅具

形式外觀，欠缺共同生活、相互扶持、同甘共苦以共創家庭生活之實質內涵，復喪失應有之

互愛、互信、互諒、互持等重要基石，依社會一般觀念，客觀上難以繼續維持，已達重大破

綻程度，而無回復之望，且兩造就此皆須負責等節，既為原審所認定，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

意旨，上訴人依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本文規定，請求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據此，本件 A疏於照顧家務，沉迷逛街購物，似有不履行扶養義務之情形，屬有責事由；另

一方面，B則因長期和同事相處，發生外遇，自屬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之有責事由之

一。是當 A、B均屬有責情形，依上開實務見解，毋需比較雙方可歸責程度，任一方就得請求

裁判離婚，故法院應審酌 A、B間婚姻早已感情破裂、貌合神離，是否構成重大婚姻破綻之情

形，而予以准否裁判離婚之判決，是丙請求裁判離婚應有可能。 

 
三、A 夫、B 妻兩人結婚多年，育有一女 C。之後，B 因外遇 D 男，故聲請裁判離婚獲准，法院

並判決 C 的親權（監護權）歸 B 一人行使。後 B 與 D 結婚，D 欲單獨收養 C，卻為 A 所反

對。試問：D 和 A 的主張，誰為有理由？（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涉及子女被收養是否須得非行使親權（監護權）之一方父母同意之爭

議，測驗考生是否能夠理解親權（監護權）行使之內涵，以及其行使與否和子女

被收養時之本生父母同意權仍有不同差異。過去最高法院亦有對此說明，以供考

生參考。 

《命中特區》：民法第 1076-1 條、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972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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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本件 A之主張應有理由。 

按民法第 1076-1條第 1項規定：「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一、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

情事而拒絕同意。二、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 

次按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1972號民事判決（節錄）：「按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

代理人，並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一千零八十四條第二項及第

一千零八十六條分別定有明文。未成年子女之父母離婚，關於子女之監護約定由一方任之，

不過使他方之監護權一時停止而已，父母任何一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

並不因離婚而喪失或免除。未成年子女之出養，既在斷絕其與本生父母間之權利義務，任監

護之父或母，除有特別情事外，並無單獨代理或同意之權限。」 

據此，本件 C於 D收養時，應依民法第 1076-1條第 1項本文規定，須得其本生父母即 A、B

之同意，縱使 A、B離婚後，由 B單獨行使對 C之親權（監護權），僅只使 A之監護權一時停

止而已，但子女 C之出養，既在斷絕其與本生父母 A間之權利義務，依上開實務見解，除有

特別情事外，並無單獨代理或同意之權限，故 A之主張應有理由。 

 

四、A 男早年喪偶，和 B 女再婚，採分別財產制。A 因車禍意外死亡前婚姻所生的一子 C 及一女

D。此時 A 的遺產如何繼承？C 有二子 E 及 F，D 則有二女 G、H。如果 C 及 D 兩人拋棄繼

承，則 A 的遺產又如何繼承？（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乃測驗考生是否熟悉民法上關於法定繼承人資格、應繼分及代位繼承等規

定，只要熟悉法條即可把握本題分數。 

《命中特區》：民法第 1138 條、第 1140 條、第 1141 條、第 1144 條、第 1174 條、第 1175

條。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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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 A遺產應由配偶 B、子女 C、D之三人共同繼承，每人應繼分各為 1/3： 

按民法第 1147條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同法第 1138條第 1款規定：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據此，本件 A之法定

繼承人為再婚配偶 B，以及子女 C、D。 

次按民法第 1141條規定：「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同法第 1144條規定：「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其應繼分，依左列各

款定之：一、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

人平均。」據此，本件 A之法定繼承人為 B、C、D，其等應繼分應按人數平均分配，亦即每

人應繼分各為 1/3。 

本件 A遺產由配偶 B與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E、F、G、H共同繼承之： 

按民法第 1174條第 1項規定：「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同法第 1175條規定：「繼承

之拋棄，溯及於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同法第 1176條第 1、5項規定：「（I）第一千一

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V）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其親等近者均拋棄繼承權時，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

據此，拋棄繼承之效力，將使拋棄繼承之人於繼承開始時，即排除於繼承人資格在外。其

中，若第一順位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親等近者全數均拋棄繼承者，則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

親屬繼承之。 

次按民法第 1140條規定：「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

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據此，代位繼承之發生時

點，僅適用被代位繼承人「繼承開始前」已死亡（喪失權利能力）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然

卻不及於拋棄繼承，是本件 C、D本具法定繼承人資格，現因拋棄繼承，則自無適用代位繼承

規定之餘地，亦即 C之二子 E、F以及 D之二女 G、H，均無法因此而有代位繼承之可能。然

因 C、D均為民法第 1138條第一順位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親等近者，二人均拋棄繼承者，則

依民法第 1176條第 5項規定，A遺產由配偶 B與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E、F、G、H共同

繼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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